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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 

（国家计委 建设部 铁道部 交通部 信息产业部 水利部 

民航总局 2003 年 3 月 8 日发布 国家计委 建设部 铁道部 

交通部 信息产业部 水利部 民航总局令第 30 号）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工程建设项目施工（以下简称工程施工）招

标投标活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和国务院有关

部门的职责分工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，

适用本办法。 

第三条 工程建设项目符合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

标准规定》（国家计委令第 3 号）规定的范围和标准的，必须通

过招标选择施工单位。 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

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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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

和诚实信用的原则。 

第五条 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，依法由招标人负责。任何

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非法干涉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。 

施工招标投标活动不受地区或者部门的限制。 

第六条 各级发展计划、经贸、建设、铁道、交通、信息产

业、水利、外经贸、民航等部门依照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

有关部门实施招标投标活动行政监督的职责分工意见的通知》

（国办发[2000]34 号）和各地规定的职责分工，对工程施工招标

投标活动实施监督，依法查处工程施工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

为。 

第二章 招 标 

第七条 工程施工招标人是依法提出施工招标项目、进行招

标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。 

第八条 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

才能进行施工招标： 

（一）招标人已经依法成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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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初步设计及概算应当履行审批手续的，已经批准； 

（三）招标范围、招标方式和招标组织形式等应当履行核准

手续的，已经核准； 

（四）有相应资金或资金来源已经落实； 

（五）有招标所需的设计图纸及技术资料。 

第九条 工程施工招标分为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。 

第十条 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，按工程建

设项目审批管理规定，凡应报送项目审批部门审批的，招标人必

须在报送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将招标范围、招标方式、招标组织

形式等有关招标内容报项目审批部门核准。 

第十一条 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确定的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地方重点建设项目，以及

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有资金投资占控股或者主导地位的

工程建设项目，应当公开招标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经批准可以

进行邀请招标： 

（一）项目技术复杂或有特殊要求，只有少量几家潜在投标

人可供选择的； 



 - 4 - 

（二）受自然地域环境限制的； 

（三）涉及国家安全、国家秘密或者抢险救灾，适宜招标但

不宜公开招标的； 

（四）拟公开招标的费用与项目的价值相比，不值得的； 

（五）法律、法规规定不宜公开招标的。 

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邀请招标，应当经国务院发展计划部门

批准；地方重点建设项目的邀请招标，应当经各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人民政府批准。 

全部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有资金投资占控股或者主导地

位的并需要审批的工程建设项目的邀请招标，应当经项目审批部

门批准，但项目审批部门只审批立项的，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批

准。 

第十二条需要审批的工程建设项目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

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审批部门批准，可以不进行施工招标： 

（一）涉及国家安全、国家秘密或者抢险救灾而不适宜招标

的； 

（二）属于利用扶贫资金实行以工代赈需要使用农民工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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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施工主要技术采用特定的专利或者专有技术的； 

（四）施工企业自建自用的工程，且该施工企业资质等级符

合工程要求的； 

（五）在建工程追加的附属小型工程或者主体加层工程，原

中标人仍具备承包能力的； 

（六）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 

不需要审批但依法必须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，有前款规定情

形之一的，可以不进行施工招标。 

第十三条 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的，招标人应当发布招标公告，

邀请不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标。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标项

目的招标公告，应当在国家指定的报刊和信息网络上发布。 

采用邀请招标方式的，招标人应当向三家以上具备承担施工

招标项目的能力、资信良好的特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发出投标

邀请书。 

第十四条 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应当至少载明下列内容： 

（一）招标人的名称和地址；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461


